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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十堰市泰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的核查意见

十堰市泰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

收购江苏宏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99.13%的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

行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情况

2021年 12月 30日，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制定<十堰市泰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2022年 3月 31日，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向创业板转板后适用）>的议案》，对《十

堰市泰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二、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执行情况

上市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十堰市泰祥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十堰市泰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十堰市泰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对内幕信息及其知情人范围、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管

理、内幕信息的保密管理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在本次交易筹划期间，上市公司严格遵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采取了如下的保密措施：

1、在本次交易的历次磋商中，上市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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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记录商议筹划及论证咨询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筹划过程，制作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及交易进程备忘录，记载本次交易的具体

环节和进展情况的时间、地点、参与机构和人员，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该

等材料。

2、上市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与参与论证本次交易方案的相关方及时签署保

密协议，明确相关方的保密内容、保密期限以及违约责任等。

3、上市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并披露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查询自查期间内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否存在买

卖股票的行为。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上市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

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等制定了《十堰市泰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管理制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规章制度的规定。

2、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中按照《十堰市泰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执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和上报工作，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规章制度的规定。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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